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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控股子公司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长春

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和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3家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6,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为以上3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共计人民币15,484.00万元（其中本次

担保项下担保余额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3年5月29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保证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或“债权人”）签订了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23人保0025、宁波2023人保0026、宁波2023人保0027，公司分别为控股

子公司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长春

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新材料”）、连云港东睦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东睦”）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2023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5月1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2023-029 

 2 

止，最高债权限额共计为人民币16,000.00万元，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子公司名称[注] 
已审议的担保 

最高额度 

本次最高债权 

限额 

已提供担保 

余额 

1 天津东睦 10,000.00 5,000.00 2,500.00 

2 长春新材料 20,000.00 6,000.00 12,984.00 

3 连云港东睦 5,000.00 5,000.00 0.00 

合计 35,000.00 16,000.00 15,484.00 

[注]：天津东睦和连云港东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新材料为公司

持股70%的控股子公司，其少数股东未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担保项下3家控股子公司均未发生借款事

项。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富驰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

为310,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为天津东睦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

信）为10,000.00万元，为长春新材料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

为20,000.00万元，为连云港东睦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5,000.00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

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提供担保的期限为股东

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和2023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2023-014、

2023-017、2023-02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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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7581428540 

成立日期：2004年7月9日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资本：15,20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二大道16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的粉

末冶金制品及相关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2、股权结构 

天津东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5,802.64万元，负债总额7,128.49万

元，净资产18,674.15万元，营业收入16,924.17万元，净利润274.54万

元。 

（二）长春东睦富奥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4AUHA9P 

成立日期：2017年7月25日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资本：5,6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丰越大路2666号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制品、汽车零件、家电零件及相关新材料的生

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20.00 70.00% 

2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 30.00% 

合计 5,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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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3,539.10万元，负债总额14,473.45万

元，净资产9,065.65万元，营业收入12,671.22万元，净利润91.63万元。 

（三）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57378376XB 

成立日期：2011年4月29日 

法定代表人：曹阳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黄海大道36号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汽车零件、高效家电零件及相关新材料制品的生

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 

2、股权结构 

连云港东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4,871.04万元，负债总额3,930.62万

元，净资产20,940.42万元，营业收入16,068.28万元，净利润250.89万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银行于2023年5月29日签订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

股子公司天津东睦、长春新材料、连云港东睦（以上3家公司以下合称为

“债务人”）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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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自2023年5月29日起至2026

年5月17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

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二）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2023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5月

17日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

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其中编号为宁波2023人保002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主债权还包括

中国银行与天津东睦之间已经签署的以下编号的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

宁波2023银承0005、宁波2023银承0035；编号为宁波2023人保0026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之主债权还包括中国银行与长春新材料之间已经签署的以

下编号的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宁波2022人借0089。 

（三）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6,000.00万元，具

体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合同编号 最高债权限额（万元） 

1 天津东睦 宁波2023人保0025 5,000.00 

2 长春新材料 宁波2023人保0026 6,000.00 

3 连云港东睦 宁波2023人保0027 5,000.00 

合计 16,000.00 

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

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

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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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

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六）本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 

若主合同包含《授信额度协议》/《授信业务总协议》，对其中的授

信额度使用期限/业务合作期限进行延展的，需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未征得保证人同意或保证人拒绝的，保证人仅对原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业

务合作期限内发生的主债权，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内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仍为原定期间。 

对《授信额度协议》/《授信业务总协议》其它内容或事项的变更，

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

的同意，保证人仍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内对变更后的

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经债权人和保证人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七）违约事件及处理 

以下情况之一即构成或视为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违约： 

1、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保证责任； 

2、在本合同中所做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做的承诺； 

3、发生本合同第九条第6款所述事件，严重影响保证人财务状况和履

约能力的； 

4、保证人终止营业或者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 

5、违反本合同中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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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证人在与债权人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之间的其他

合同项下发生违约事件； 

7、保证人拒绝配合债权人开展尽职调查，保证人或其交易/交易对手

涉嫌洗钱、恐怖融资、核武器扩散、违反需适用的制裁规定、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或保证人被列入联合国、中国及其他需适用的制裁名单或制裁范

围。 

出现前款规定的违约事件时，债权人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

下列措施： 

1、要求保证人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2、全部、部分调减、中止或终止对保证人的授信额度； 

3、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的业务申请；

对于尚未发放的贷款、尚未办理的贸易融资，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发放

和办理； 

4、宣布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贸易融资款项本息和

其他应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 

5、终止、解除本合同，全部或部分终止、解除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

的其他合同； 

6、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

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 

7、将保证人在债权人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开立的账户

内的款项扣划以清偿保证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或部分债务。账户中的未到

期款项视为提前到期。账户币种与债权人业务计价货币不同的，按扣收时

债权人适用的结售汇牌价汇率折算； 

8、债权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八）变更、修改与终止 

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任何变更或

修改均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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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在其项下权利义

务全部履行完毕前不得终止。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任何条款的无效

均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在争议解决期间，若该争议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则该其他

条款应继续履行。 

（十）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

日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上

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

保总额为310,000.0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2023年度担保预计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3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行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是必要的，风险是可控的；公司2023年度进行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3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同意为控股子

公司、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

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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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42,461.00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的56.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且无逾期担

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5月 29日 

报备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天津东睦等3家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 


